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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本
會
定
於
四
月
十
日(
星

丿)
午
后
一
時
舉
行

第
九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並
治
潔
茗
同
一 

半
在
新
攀
僑
酒
楼
公
識
屆
時
統
請

時

一i  
各
埠
黃
江
夏
總
分
堂
黃
雲
山
總
分
所
伍
氏
總
分 

『
所
暨
黄
伍
各
昆
仲
各
嬉
姆
諸
姑
姊
妹
賁
臨
指
示

诵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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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黃
漢
升
體
育
會
同
人
謹
訂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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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TD?
野

2

rn 
a 

ml

工

鮮
龍
鹹
魚 

九
龍
吊
片 

馬
尾
津
絲 

沙
井
蝶
豉 

鹹
脆
花
生 

唐
山
生
油 

合
時
瓜
菜 

到 
步

大
帮
國
貨

原
庄
運
到 

所
有
貨
品 

俱
屬
頂
好 

價
錢
相
宜 

童
叟
無
欺 

諸
君
採
購

大 批 炮 竹 到 步 待 銷 
&

定
然
滿
匾

請
來
賜
顧 

無
任
成
企

親

曲

骑

6

厶

另
有
蜥
年
燕
子
岩
綠
水
玉
桂
」

每
服
五
分
價
銀
二

◎

鳴
謝

敗
者
C
弟
等
倦
遊
歸
國
。
荷
蒙
暗
市
黨
 

穩
寧
。
各
手
足
兄
弟
•
親
朋
戚
友
。
與 

雲
埠
林
禮
舉
先
生
。
瑞
英
昌
列
位
。
雲 

埠
民
治
黨
。
達
權
社
暨
各
同
志
各
親
友
 

。
或
茶
會
歡
送
•
或
設
筵
祖
餞
。
或
贈 

以
珍
品
。
惠
我
多
儀
。
壯
我
行
色
•
隆 

情
高
誼
•
感
德
銘
心
。
茲
以
匆
匆
就
道
 

。
不
克
一
一
登
堂
拜
別
。
特
登
數
言
。 

以
鳴
謝
憫
。
並
祝

各
位
康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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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每
小
時
均
在
跌
落
其
購
買
力
，
妬 

更
無
能
改
進
士
兵
已
低
落
之
士
氣
■ 

僅
在
散
日
之
前
。
國
方
不
得
不
用
武 

力
壓
平
在
南
京
以
南
數
里
壹
師
人
之
 

謹
變
• 
該
師
屬
駐
於
江
寧
之
九
十
七
 

師
。

命
北
平
議
和
禁
記
者
聽 

南
京
宜
日
電
，
紐
約
時
報
記
者
發
出
消
 

息
稱
■
海
京
政
府
徵
求
共
產
黨
意
見
 

准
許
中
外
記
者
参
加
北
平
之
國
共
和
 

平
會
議 

但
已
被
共
黨
拒
絕
 

據
槌 

共
黨
當
局
已
通
知
南
京
，
謂
准
許
報 

界
參
與
會
議
實
非
必
要
，
因
無
論
如 

何
。
談
判
將
由
雙
方
嚴
守
祕
密
"
據 

可
靠
方
面
消
息
 

代
理
總
統
李
宗
仁
 

已
訓
令
代
表
團
於
抵
北
平
時
再
向
共
 

黨
提
出
會
議
宣
傳
間
題
"
政
府
代
表 

先
鋒
隊
壺
行
十
五
人
包
含
祕
書
顧
間
 

等
，
是
日
已
雕
寧
赴
北
平
•
彼
等
將 

與
共
方
首
先
討
論
恢g
郵
政
船
務
及 

航
空
等
問
題
-
査
李
代
總
統
之
請
求
 

共
方
開
放
新
聞
記
者
，
是 
内
上
海
外 

國
記
者
公
會
之
睛
願
云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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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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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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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圓

本
行
新
到
參
茸
藥
材
各
項
丸
散
批
發
零
沽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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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
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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騒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沽
每
份
六
仙
)

△  
«

月 

婁域派到一元二五 

本埠算寄 二兀五毫 

加屬美墨一元四五 

中國各國一元五毫
△
每季 

三元七五 
四元玉毫 

四元 零五 
四元 五毫

△
半a 

七元 五毫 
九 
元 

七元九五 
九 
元

△
全年 

豊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壹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闕
，
恕
不
奉
呈
-

司
理
部
敗

撚 花"

欽
。
業
已
向
政
府
議
和
代
表
交
下
和
 

談
壹
般
原
則
。
但
准
許
務
和
代
表
在
 

原
則
範
圍
以
內
•
有
就
地
决
定
之
廣 

泛
裁
奪
權
•
和
談
訂
四
月
一 
日
起
。 

開
始
在
北
平
舉
行
"

▲
同
時
官
方
人
士
宣
济
•
政
府
代
表
團
 

秘
書
長
劉
宇
文
•
已
訂
於
卅
壹
日
偕
 

秘
書
多
人
，
先
乘
飛
機
赴
北
平
籌
備
 

政
府
主
要
議
和
代
表
則
於
次
日
飛
平
 

•
劉
宇
文
抵
建
北
平
後
之
首
項
任
務
 

。
在
股
法
避
得
共
方
同
意
■
俾
中
外 

、
新
聞
記
者
•
得
隨
政
府
代
表
團
一
同
 

赴
平
，
惟
共
方
迄
未
表
示
是
否
願
意
 

隨
時
公
佈
和
談
消
息
■ 

A
據
悉
李
代
總
統
與
何
院
長
雖
公
開
對
 

北
平
和
平
談
判
表
示
樂
觀
。
而
實
際 

上
對
於
和
談
結
果
•
感
到
極
端
懷
疑
 

云
•

▲
同
日
美
聯
社
南
京
電
。
政
府
首
席
窺 

和
代
裹
。
已
於
昨
日
赴
溪
口
見
蔣
介
 

一 

石
•
另
一
議
和
代
衷
黃
紹
雄
。
現
在 

自
香
港
來
南
京
途
中
•
據
黃
氏
發
表
 

談
飴
。
中
國
在
經
濟
上
已
瀕
於
崩
潰
 

一 

境
地
。
不
容
再
有
任
何
戰
爭
云
 

•
國
府
到
臨
最
後
難
關 

紐
約
時
報
南
凉
電
。
國
民
黨
政
网
現
已
 

因
經
濟 M
 形
日
趨
惡
化
及
內
部
政
見
 

分
歧
■ 
. 瀕
解
体
•
同
時
外
部
又
遭
 

共
軍
由
前
門
迫
長
江
上
游
之
咽
喉
• 

由
後
門
加
緊
整
個
華
南
之
游
擊
戰
， 

在
此
種
環
境
下
。
何
應
欽
內
閣
無
論

求
和
求
戰
。
均
屬
困
難
。 

，A
求
和
怠
見
分
歧
。
同
時
。

平

代
表
之
領
袖
張
治
中
及
邵
力
子
。
均 

已
公
開
表
示
•
對
國
民
黨
內
部
關
於
 

星
期
五
開
始
之
和
會
意
見
分
歧
一 
点 

。
極
爲
焦
慮
。

▲
另 
一 
方
面
•
共
亀
在
整
個
率
南
各
省
 

展
開
之
游
擊
戰
爭
。
已
使
國
防
部
無
 

法
利
用
此
喘
息
期
間
。
重
新
整
編
軍
 

隊
。
或
鞏
固
其
前
鰻
，
面
更
危
險
者 

。
卽
京
滬 
一 
帶
之
經
濟
情
况
。
愈
加 

速
崩
潰
。
在
三
月
之
初
。
金
冏
券
在
 

黑
市
上
"
係
翌
美
圓
兌
二
千
四
百
金
 

圓
•
但
昨
廿
九
日
已
達
一
英
圓
兌
 
一 

萬
三
卜
金
四
。
而
物
價
上
升
之
曲
綫
 

一
較
金
圓
券
跌
價
尤
為
劇
烈
， 

公
國
軍
士
氣
頹
喪 

現
多
數
國
軍
之
薪

餉
・
係
以
紙
幣
支
持

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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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暹
管
見
之
商
椎 

孤
風
 

.
國
與
暹
羅
歷
史
關
係
及
其
排
華
遠
近
因
素
•
不
佞
已
爲
文
略
論
之
矣
■

磁
貽
測
海
之
譏 - 
或
是
憂
時
之
論
」■ 
探
果
求
因
，
尋

一
蒲

源
溯
流
。
知
己
知
彼
•
百
戰
百
勝
•
不
揣
硫
陋 

聊
獻
對.暹
管
見
之
商
榷
•
惟 

大
雅
正
之
■

暹
例
自
明
清
以
來
•
世
爲
藩
屬
•
敬
畏
大
國
•
嚮
慕
甚
殷
。(
中
國
人
早 

期
到
暹
。
歷
史
悠
遠
■
無
正
式
紀
錄
。
難
以
稽
杳
一
。
惟
暹
羅
朝
貢
中
举
•
則
爲 

隋
大
業
二
年
•
卽
隋
煬
帝
登
位
二
年
。
常
駿
奉
旨
巡
禮
抵
暹
作
進
。
文
献
可
考 

)

。
雖
育
信
使
報
聘
。
迄
無
互
訂
條
約
"
蓋
我
以
天
朝
之
對
待
藩
國
，
不
宜
用 

此 

蓋
尊
卑
中
外
之
別
。
當
日
時
勢
使
然
也
。

彼
本
爲
農
業
國
家
•
工
商
均
不
發
達
"
而
中
原
文
化
之
灌
輸
。
尙
未
能
植 

根
深
厚
况
吾
國
之
對
於
藩
土
•
向
無
遠
大
的
殖
民
技
所
計
創
。
只
事
懐
柔
覊
縻
 

。
但
求
尊
崇
天
朝
■
時
有
進
貢
•
斯
願
足
矣
，
吾
以
根
本
王
道
爲
治
・
以
德
服 

一
人•
非
以
力
假
人
♦
不
若
帝
國
主
義
者
•
所
取
用
侵
畧
弱
小
民
族
政
策
。
政
治 

一
。
厦
事
•
經
濟
•
文
化
。
同
時
幷
進
。
不
顧
一
切
。
務
求
供
應
本
國
之
利
益
需
 

一
要
。
照
目
前
利
害
而
綸
■
則
我
富
然
處
於
失
敗
地
位
•
但
放
大
眼
光
•
瞻
呈
前
 

途 - 
不
遠
之
將
來
。
諒
彼
暹
人
， 
終
能
認
識
中
華
民
族
仁
愛
和
平
之
奥
德
也
 
■ 

一 

不
佞
前
文
之
論
其
排
華
遠
近
因
素
。
仍
爲
皮
想
之
觀
察
•
未
能
爲
較.深
入 

之
探
討
•
不
憚
重
贅
。
補
充
前
文
之
不
足
•
爲
條
説
如
次
。

(
一)
排
華
原
因
於
輕
藐
的•
-
八
四
十
年
「
道
光
二
十 

i

年
」
，
我
國
鴉
片
戰.
爭
之
役
，
割
地
賠
欵
。
喪
權
辱IS

。
爲
萬
邦
騰
笑
一
時
暹
 

(
羅
四
世
蒙
格
(
年
號
)
拍
宗
皓
御
極
後
•
鑒
於
中
國
衰
弱
一 
形
勢
日
非
，
遂
存 

一 輕
藐
之
念
。
而
中
國
之
對
於
文
化
政
治
經
濟
種
種
的
輔
助
德
意
•
有
如
師
丹
善 

一
忘
。
付
之
九
天
雲
霄
外
矣
，
壹 1
以
歐
西
風
習
爲
尙
・
其
國
旣
處
淤
英
法
兩
大
 

i

夾
縫
之
中
。
乃
以
諂
媚
迎
合
兩
國
爲
荀
存
，
而
逐
漸
擢
殘
華
僑
矣
) 
此
爲
內
在

因
之 -
•

•

三
)
排
華
原
因
於
苛
捐
雜
稅
的
。
自
一
九
三
四
年
間
 

他
界
不
景
氣
瀰
■

全
球
■
勢
甚
嚴
重
。
暹
羅
不
能
例
外
・
熬
是
計
劃
敕
濟
"
但 

尙
空
談
•
迭
年
國
債
•
已
負
到
英
金
二
•
一u
九1

•
七
三
三
鎊
(
折
合
暹
幣
約
 

-
萬
萬
銖
)

。
國
際
貿
易
。
出
多
入
少
•
在
關
稅
剝
奪
權
未
取
消
以
前
。
每
年 

收
入
約
九
千
銖
，
至
一
，九
三0

年
十
-
月
，
實
現
海
關
增
稅
•
此
一
年
收
入
較 

前
减
少
四
分
之
】
。
進
口
銳
减
•
出
口
亦
同
時
萎
縮
。
因
此
恃
農
物
爲
生
的
暹
 

民
。
購
買
力
日
弱
。
遂
致
影
响
社
會
冷
落
。
市
面
蕭
條
•
(
李
梅
宮
脛
濟
調
查
 

一 報
吿
)

。
於
是
土
産
價
廉
。
洋
貨
價
貴
•
銀
賤
金
貴
• 
雖
經
增
加
關
稅
營
業
稅
 

。
典
當
稅
。
園
地
稅
•
郵
電
加
價
及
裁1
減
薪
種
種
苛
捐
雜
稅
•
均
無
敕
於
厄
 

運
•
而
失
業
愈
多
，
貧
農
愈
衆
。
外
國
能
行
便
乘
機
高
利
貨
"
從
中
剝
削
・
經 

清
基
礎
。
乃
建
築
於
草
僑
身
上
，
彼
走
頭
無
路
•
就
移
轉
視
線
•
而
向
我
華
僑 

一
發
洩
• 
變
本
加
厲
。
乃
施
行
無
限
度
之
苛
例
矣
"
此
爲
內
在
原
因
之
二
，

(
未
完
)

\/

重

要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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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^a

。
李
代
總
統
何
院
長
已
 

交
下
和
談
一
般
原
則

^
^
^
^
^
^

據
可
靠
人
士
昨
什
九
日
消
息
。
李
代
^
^
^

政
院
長
何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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